[bookmark: _GoBack]
第二張教師證書
加科作業流程



抵免(詳情請至課程組
進行抵免程序)


取得學分證明書



繳交申請檢附文件
(加科申請書、教師證申請書、身分證&教師證影本、職前教育&學分證明書影本、護照or最高英文學歷影本、切結書





檢附文件不完全
1周內通知補件
資料審查並開審查會議


通過


不通過
至核發系統造冊

	
通過


送審臺師大及教育部，並核發教師證書


不通過
教育部以書面敘明理由
並通知申請人
領取證書
(親領、回郵)

約2-3個月








· 檢附文件順序(請依序擺放再交至師培中心：
1. 申請書。
2. 最近一年內正面脫帽半身1吋照片1張(含電子檔)。
· 申請教師證書所需繳交之大頭照電子檔請寄至ncyuedu1775@gmail.com，檔名為”身份證字號”
3. 身分證(正反面影本)。
4. 合格教師證書(正反面影本)。
5. 本校開具之另一教育階段別、領域專長、科(類)別師資職前教育證明書及教育專業課程學分證明書正反面影本。
· 中等學校：另附教育專門學分證明書
6. 有效護照或最高學歷英文證件影本。
7. 教師證書申請書。
· 全部證件影本請蓋私章或簽名，並註記「與正本相符」

· 審核通過者領取教師證書之方式：
1. 親自或委託領取：接獲師資培育中心書面或電話通知後，請於上班時間至
      本校師資培育中心(民雄校區)領取。
2. 郵寄：附掛號郵資之回郵信封(A4大小、45元回郵信封)，並填妥姓名、郵遞區號、地址，由本校師資培育中心直接郵寄給審核通過者

